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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四好农村路” 建设摄影大赛征稿启事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四好农

村路” 重要批示五周年， 高水平建设
“四好农村路”是拓宽“两山”通道、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物流业降本
增效的现实举措，是践行浙西南革命精
神，落实“丽水之干”的重要平台。

为全面反映丽水市自觉把习总书
记在浙江部署实践的“四好农村路”建
设工作作为“三服务”的重要载体和当
前一项重点工作，努力在把“四好农村
路”打造为浙江一张金名片的进程中贡
献丽水力量，由丽水市高水平建设“四
好农村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丽水
日报社联合主办的“四好农村路”摄影
大赛已于 2019 年 8 月正式启动。 现向
社会各行业、 各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征
集摄影作品。

一、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丽水市高水平建设“四

好农村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丽水
日报社

承办单位： 丽水市摄影家协会交
通分会

二、 征稿时间： 即日起到 2019 年
12 月 15 日止。（以收邮件日期为准）

三、征稿细则：
此次活动面向全社会，摄影作品内

容要求以丽水市“四好农村路” 建设
工作为主题，以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农村公路为框架， 体现“四好农村
路” 建设成果。 以下内容均可参赛,但
照片必须是在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拍
摄的，新老对比的作品新照片也必须在
此期间拍摄，在市级及以上摄影比赛中
获奖的作品谢绝参赛。

（1）反映农村公路建设、发展、变迁、

人文、精神风貌，以及具有艺术感的自然
风光、人物等的摄影作品。 例如：农村公
路建设；渡改桥和渡口改造；农村公路安
保工程和危桥改造等。

（2）反映能够体现全面管理好农村
公路建设成就的摄影作品。 例如：构建
符合农村公路特点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农村公路法制和执法机构能力建设；完
善农村公路保护设施，努力防止、及时
制止和查处违法超限运输及其他各类
破坏、损坏农村公路设施等行为；整治
农村公路路域环境，的人物或事件等。

（3） 反映全面养护好农村公路，切
实做到专群结合， 有路必养等摄影作
品。 例如：农村公路生态保护和污染治
理；水路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农村公
路养护管理信息化，路况检测和人员培
训，科学确定和实施养护等。

（4） 反映全面运营好农村公路，切
实服务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摄影作品。
例如：农村公路运输服务网络；司乘人
员的安全培训和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素
质；农村客运公交化，“多站合一、资源
共享”货运班线、客运班车代运邮件等
农村物流组织模式等。

参赛要求
（1）本次大赛采用电子评选，投稿

作品图片为 jpg 格式，图片统一处理为
1024 像素。 照片仅可做亮度、对比度、
色饱和度等的适度调整，不得做合成、
添加、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不能改变
现实原貌，不收电脑特技制作照片。

（2）作品题材、风格不限，彩色、黑
白均可，内容积极必须健康、向上，提
倡有新意的作品。

（3） 作品设单幅和组照（“组照”

每组 4～8 幅，特别提醒：每组照编辑在同
一个画面中，以单幅形式参赛）

(4)作品在文件名中直接注明：作品
标题+作者真实姓名+联系电话+拍摄时
间+拍摄地点+照片简要文字说明， 请不
要另附文档。 每次投稿请打包发至指定
邮箱（370155977@qq.com），不要单张发
送。 主办单位保证不公开或泄露投稿个
人非公开信息。

(5)作品获奖后，获奖作者在规定时间
内提供作品的元数据和作品大图， 大图作
品 JPG 文件不得低于 5M，否则视为放弃。

四、奖项设置
金质奖 1名 奖金 5000元+奖牌+证书
银质奖 3名 奖金 2000元+奖牌+证书
铜质奖 10 名 奖金 1000 元+奖牌+

证书
优秀奖 80 名奖金 300 元+证书(其

中 30 名单独从丽水市交通系统干部职工
的作品中评选出)

本次比赛发放的所有奖金按照中国
税法规定，需征收 20%的个人所得税，由
主办方统一代扣、代缴。

五、作品评选
照片征集结束后，将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前邀请相关专家进行评选。 将评选
出的所有获奖作品编辑成册， 发放给获
奖作者，并在相关活动中推广。

六、特别提示
（1）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未经后

期加工。 参赛者必须拥有参赛摄影作品的
版权；涉及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
责任由作者自负。 入选作品如被发现或经
人举报系冒名、抄袭、拷贝、仿冒者，经查属
后即取消获奖资格，并追回奖金、奖牌或奖
状，如有违法行为将由当事者自行负责。参

赛作品不得含有违反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
及违背中国道德观念的内容。

（2） 参赛作品涉及的名誉权、 著作
权、肖像权等法律问题，均由作者自行承
担， 所有参赛者必须声明参赛作品不侵
犯第三方著作权。

（3）大赛组委会有权将参赛作品用于
与本次大赛相关的宣传、 展览、 网站展
示、出版画册、出版物、海报、视频等，不
再另行支付稿费。

（4）参赛者如不认可或拒绝声明认可大
赛规则及版权协定，将不具有参赛资格。

七、摄影大赛秘书处联系方式
丽水市“四好农村路” 建设摄影大赛

组委会秘书处：
联系人：程昌福 电话：13735967609

吴 珏 电话：13757866613
丽水市 “四好农村路 ” 建设摄影大

赛组委会

获取交通出行信息、掌握最新交通政
策、丽水交通新动态，丽水市交通运输局
官微“丽水交通”为您提供快捷有效的交
通出行信息与便民交通服务 。 在这里您
不仅能进行网上购票、公交实时查询 ，还
可以实时了解高速、地市路况 ，违法失信
名单，车辆违章等信息。


